
附件：2.《暂缓房屋登记通知书》送达名单

序号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依据及处理决定 公告送达文书编号

1 李玉坚

当事人于 2024 年未经城乡规划部门

批准擅自在清远市清城区清廓路 2号胜

利雅苑十号楼 3层 02 号搭建挡雨棚。涉

案挡雨棚为钢铁结构，呈“7”字型，建

筑面积约 14 平方米，目前已完工。

经我单位调查，当事人拒不按期整

改，我单位已依照《清远市违法建设认

定和分类处理办法》第八条:“对涉嫌违

法建设的不动产，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核查认定后，书面通知房产交易中心、

不动产登记中心暂缓办理房产交易或不

动产登记、不动产转移登记（继承登记

和生效法律文书转移登记除外）不动产

抵押登记，直至违法建设执法部门依法

查处执行完毕并将查处结果书面抄送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、房产交易中心或不动

产登记中心后，方可办理”的规定，将

相关情况告知有关部门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由于当事人仍未对

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整改，有关部门已经

依照《清远市违法建设认定和分类处理

办法》的规定，不予办理或暂缓办理该

房屋的登记手续，待当事人按照规定整

改并符合法定条件后再行恢复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通知，可以自接到

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清远市清城

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

内依法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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